
 

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2022 年度跟踪报告 

 

保荐机构名称：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：广生堂 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吴文杰 联系电话：0591-38507870 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周倩 联系电话：021-38567767 

一、保荐工作概述 

项     目 工作内容 

1.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 



 

发表意见） 

（2）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信息披露

文件一致 
是 

4.公司治理督导情况  

（1）列席公司股东大会次数 0 

（2）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0 

（3）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0 

5.现场检查情况  

（1）现场检查次数 
1（兴业证券执行了 2022 年度定期

现场检查） 

（2）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本所规定报送 是 

（3）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况 不适用 

6.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 

（1）发表独立意见次数 
0（2022 年相关工作由原保荐机构

执行，发表了 8 次独立意见） 

（2）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见 不适用 

7.向本所报告情况（现场检查报告除外）  

（1）向本所报告的次数 
0（2022 年相关工作由原保荐机构

执行） 

（2）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

（3）报告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

8．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 

（1）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不存在 

（2）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



 

（3）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

9.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、保管是否合规 是 

10.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  

（1）培训次数 1 

（2）培训日期 2023 年 4 月 19 日 

（3）培训的主要内容 
全面注册制改革相关内容、上市公

司规范运作、募集资金运用等 

11.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无 

二、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

事  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

1.信息披露 无 不适用 

2.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

行 
无 不适用 

3．“三会”运作 无 不适用 

4.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

动 
无 不适用 

5.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无 不适用 

6.关联交易 无 不适用 

7.对外担保 无 不适用 

8.收购、出售资产 无 不适用 

9.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

（包括对外投资、风险投

资、委托理财、财务资助、

套期保值等） 

无 不适用 



 

10．发行人或者其聘请的中

介机构配合保荐工作的情

况 

无 不适用 

11.其他（包括经营环境、业

务发展、财务状况、管理状

况、核心技术等方面的重大

变化情况） 

（1）上市公司 2022 年及

2023 年一季度主要受公

司主动加大在创新药研发

的投入，短期内效益暂未

显现以及投资收益波动的

影响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

的净利润亏损有所扩大；

公司未来仍需较大规模的

研发投入用于在研项目的

临床试验、新药上市前准

备等一系列产品管线研发

工作，鉴于创新药的研发

周期较长，且存在不确定

性，若未来公司无法顺利

推动创新药产品的获批上

市，可能导致公司经营业

绩不佳、盈利能力下降或

出现持续亏损的风险； 

（2）截至 2023 年 5 月 8

日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奥

华集团及实际控制人合计

质押 2,689 万股，质押股

份占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

人 控 制 股 份 的 比 例 为

36.01%。如李国平、奥华

集团未能按期偿还借款或

未到期质押股票出现平仓

风险且未能及时采取补缴

保证金或提前回购等有效

措施，可能会对公司控制

权的稳定带来不利影响。 

保荐机构督促上市公司

做好研发投入的归集核

算，以及经营业绩变动

和股权质押担保事项所

带来的平仓及控制权变

更 风 险 等 信 息 披 露 工

作。 

三、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

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是否履行承诺 
未履行承诺的原因及

解决措施 

1．控股股东奥华集团关于首发股 是 不适用 



 

份减持的承诺 

2．控股股东奥华集团关于首发股

份回购的承诺 
是 不适用 

3.控股股东奥华集团关于避免同业

竞争的承诺 
是 不适用 

4．控股股东奥华集团关于规范关

联交易的承诺 
是 不适用 

5．控股股东奥华集团关于避免资

金占用的承诺 
是 不适用 

6.股东福建平潭奥泰科技投资中心

（有限合伙）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

承诺 

是 不适用 

7. 股东福建平潭奥泰科技投资中

心（有限合伙）关于避免同业竞争

的承诺 

是 不适用 

8.股东福建平潭奥泰科技投资中心

（有限合伙）关于避免资金占用的

承诺 

是 不适用 

9. 股东福建平潭奥泰科技投资中

心（有限合伙）及合伙人关于股份

减持的承诺 

是 不适用 

10.实际控制人李国平、叶理青、李

国栋关于首发股份回购的承诺 
是 不适用 

11.实际控制人李国平、叶理青、李

国栋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
是 不适用 

12.实际控制人李国平、叶理青、李

国栋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
是 不适用 

13.实际控制人李国平、叶理青、李

国栋关于避免资金占用的承诺 
是 不适用 

14.公司关于股份回购的承诺 是 不适用 



 

15.2020 年度定增认购方关于限售

股份的承诺 
是 不适用 

16.部分董事、高管关于股份增持的

承诺 
是 不适用 

17.控股股东奥华集团及实际控制

人李国平、叶理青、李国栋关于填

补摊薄即期回报的承诺 

是 不适用 

18.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填补摊

薄即期回报的承诺 
是 不适用 

四、其他事项 

报告事项 说  明 

1.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

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30 日聘请兴业证券

股份有限公司担任 2023 年度向特定对

象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，并与兴业证券

签订了相关的保荐协议。中信证券股份

有限公司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将由

兴业证券承接。 

2.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本所对保荐机

构或者其保荐的公司采取监管措施的事

项及整改情况 

无 

3.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无 

 

（本页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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